一、修订预案背景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应急预案编制单位应当建立应急预案定期评估制度，对预案内容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进行分析，并对应急预案是否需要修订作出结论”的规定，2025年9月，泰州市海陵区应急管理局组织专家对《泰州市海陵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版本：AQYA2022-01，编号：HLAQ22-01）进行评估，一致认为该预案需重新修订。
2025年10月，泰州市海陵区应急管理局认真研阅《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江苏省危险化学品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泰州市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等有关文件，学习借鉴周边省、市、区先进做法，结合我区实际，牵头启动了应急预案修编，形成了《泰州市海陵区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征求意见稿）》《泰州市海陵区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风险评估报告》（征求意见稿）和《泰州市海陵区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资源调查报告》（征求意见稿）。

二、预案主要内容
《泰州市海陵区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征求意见稿）》包含总则、组织体系、预防、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后期处置、应急保障措施、预案管理附则等8个方面内容，明确了泰州市海陵区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组织体系和各有关部门、镇街的工作职责、任务分工，对一般、较大、重大、特别重大等四个等级危化品生产安全事故的响应、应急处置与救援和后期处置程序进行了说明。
《泰州市海陵区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风险评估报告》（征求意见稿）包含总则、海陵区概况、危险有害因素分析、事故风险分析等4个方面内容，对海陵区危险化学品、化工、医药企业涉及的危险有害因素和可能导致的危险化学品事故进行了分析评估。
《泰州市海陵区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资源调查报告》（征求意见稿）包含总则、海陵区应急资源、应急资源调查结论等3个方面内容，对海陵区危险化学品领域可以调用的应急资源进行了分析，确认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是否可以满足应急救援要求。
